附件2：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汕头海湾新区2016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汕头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经济发展局、财政与金融局、规划与建设局、文化发展局等5个副处级机构(其中：汕头市东部城市经济带建设开发管理中心划归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管理，市招商局挂靠在华侨试验区管委会，工商华侨试验区分局为驻区机构)，列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1 个。

汕头海湾新区管委会（华侨试验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责是：行使规划范围内省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以及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二）人员构成情况

汕头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共有财拨人员38人，其中：行政机关在职人数37人，行政机关退休人数 1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规划编制、政策创新情况。一是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华侨试验区加快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汕头市建设中欧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城市工作方案（2017-2020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金融发展规划（2016-2030年）》《华侨文化合作试验区跨境金融支持政策的可行性报告》《产业引进、文化发展、改革创新三个专项规划》《华侨试验区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省级示范基地发展规划（2016-2020年）》。二是政策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制完成加快试验区政策创新若干建议，并对涉及国家和省有关管理权限的事项进行研究梳理，形成省政府《关于加快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代拟稿）、《关于恳请国务院进一步支持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的请示（代拟稿）》。《意见》和《请示》已上报省发改委。《请示》将按程序将上报国务院。推动试验区金融创新政策落地。委托编制了《跨境金融支持政策可行性报告》，并研究梳理出了17条分别向国务院、省政府申请支持的金融创新政策。委托广东-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编制了《华侨试验区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试验区金融发展进一步指明目标方向。三是制订了扶持鼓励九大产业发展政策。先后制订出台《关于促进华侨试验区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华侨试验区现代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东海岸新城新津片区总部经济园区建设方案》等3项政策性文件，明确东海岸新城新津片区拟重点扶持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双创产业）、商务会展、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六大产业发展重点，并制订出台《华侨试验区现代产业鼓励发展指导目录》，鼓励现代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委托抓紧开展编制《关于促进华侨试验区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实施细则》。

2、高标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在围填海竣工验收和产业用地不断取得突破的基础上，2016年试验区直管区土地累计出让成交11宗共2062.65亩用地，成交总价款116.365亿元，吸引了保利、联泰、中海、华润、中交（厦门）、龙光、国瑞等实力雄厚的品牌开发商参与项目建设。2016年东海岸新城累计投入130多亿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完成25公里海堤、20平方公里围填造地等水利工程建设以及1条大道、8条市政道路和3座桥梁。其中，16.4公里总投资44亿元的东海大道目前已基本完成，于12月28日实现全线贯通。启动长达22.64公里、总投资约26.49亿元的东海岸新城综合管廊建设。加快新津片区3所学校、1座医院和3座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筹建或升级改造。新津片区中山东路东延段、堤顶路、滨海大道、滨江大道、纬四路东、纬六路东已基本建成，其他纬一路东、纬四路西、纬六路西、经二路正加快建设，同步实施水、电、气配套。

（三）高质量招商，重大产业项目引进取得新突破。一是以金融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产业项目不断发展壮大。1、加快“华融华侨”项目发展。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年底组建成立以来，通过深耕“华侨”资源，2016年资产规模达到160亿元，利润超过3亿元。未来五年力争完成1000亿元的资产管理投资规模。2、截至2016年12月30日，“华侨板”累计挂牌企业449家，意向融资额61.54亿元。启动由华侨试验区发起，东海岸公司、建行汕头分行、人保财险汕头分公司三方共建的“政银保”项目，创新企业融资模式，为切实减轻汕头市中小微企业融资的负担，项目首期投入资金1000万元，可提供贷款额度达5亿元。3、设立“华侨试验区发展专项资金”。计划5年内筹资6亿元。通过设立母基金、对外参股投资、PPP合作，以及财政专项补助等形式，广泛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试验区。二是金融、科创等高端产业项目顺利落地。1、国际科创金融城项目选址于新津片区F组团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区西南角，规划用地面积约115亩，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0亿元, 已于12月28日启动，规划建设250米超高层标志性塔楼——金融中心，打造汕头“金融+科创”双高地。2、科创园项目选址于新津片区F组团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区北侧，规划用地面积约251亩，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0亿元，已于12月28日启动，重点建设华侨试验区科创产业服务综合体，打造融科技研发、展示、交易、物流、信息交流、创业投资、高端商务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国际性新型科技园。三是珠港新城总部园区项目加快建设。目前，已有5家总部企业落户，总投资约45.46亿元。其中，雅士利中心约4.8亿元，太安堂总部大楼约2.67亿元，超声大厦约6亿元，联泰新城中心约5.99亿元，潮商总部大厦约26亿元。目前雅士利总部大厦项目东西塔楼已完成封顶，2017年全面完成竣工验收；太安堂总部大楼项目正在抓紧开展地下柱工程；联泰新城中心项目正在开展土地平整及设计试桩工作；超声大厦项目正在开展项目报建勘探工作。国际潮商总部大厦项目于12月28日进行启动仪式，重点建设高度150米的潮商总部办公大楼、将成为珠港新城加速发展的新引擎，将集聚海内外潮商、世界各地侨商企业落户汕头。  

（四）高效率服务，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新突破。一是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服务管理模式创新，推进法治、人才管理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组织起草《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条例（草案）》。9月28日汕头市政府首批60项市、区级行政管理事项授权下放华侨试验区，有力提高了产业项目落户试验区的效率。其中，国际潮商总部基地筹备多年，但从试验区接手项目申报到挂牌，却仅仅用了12天，这是试验区行政高效率最好的体现。二是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省级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动。编制完成了《华侨试验区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省级示范基地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经第9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由试验区管委会与市港澳事务局联合印发该发展规划。组团赴香港参加省港澳办举办的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宣讲暨示范基地推介会并在会上作宣传推介。三是国家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在华侨试验区列入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的基础上，积极争取纳入第二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积极推进“海智计划”汕头工作基地、“新侨创新创业基地”等人才平台建设，开展华侨试验区海外人才联络和引进工作，组团考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联络站和工作站，筹建汕头市海外人才工作美国硅谷联络站和海智计划汕头工作基地（美国洛杉矶）工作站。

（五）高层次交流，以“侨”引领对外合作取得新突破。一是中欧区域政策合作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委托中欧区域经济合作中心研究编制《汕头市建设中欧区域政策合作示范试点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组织举办“第11次中欧区域政策高层研讨会暨案例地区总结会”，与多个机构、学习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智慧城市联盟签署《中国华侨试验区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务实合作协议》，启动华侨试验区东海岸新城可持续总体规划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准备在华侨试验区共同建立一个金融研究中心。二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组团赴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华侨华人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开展各种文化经贸考察活动，积极促成与各国华人华侨团体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并设立“汕头华侨试验区经济文化联络处”。三是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侨商创新发展论坛系列活动。通过举办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第二届侨商创新发展论坛系列活动，向国务院侨办、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全国侨务系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展现试验区发展成果和前景。国务院侨办裘援平主任第一次到汕头，但这次印象深刻。经过深入了解了华侨试验区的建设发展情况后，完全消除了裘援平主任对试验区能不能建起来的疑虑，挂牌两年来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感到振奋，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汕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加赞赏，号召广大侨商侨领到汕头、到华侨试验区投资兴业、共赢发展。同时，裘援平主任明确表态，国侨办将加大支持力度，对需要国家层面支持的政策请求将大力予以推动，支持在华侨试验区设立“侨梦苑”、华侨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重要平台。四是华侨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借助全市深入开展微雕、侨批档案、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及保护工作，通过积极筹划拍摄以华侨题材影视作品《秘密交通站》，联合广东潮剧院，开展以华侨为题材的潮剧创作工作，大力实施“互联网+潮汕文化精品”，深入挖掘整理、研究、传承保护和宣传推介华侨文化。探索建立新生代华侨华人乡情文化教育体验基地、潮人华侨主题文化体验基地。

二、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16年收入决算216,130.34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669.32万元，原因是省级补助资金减少。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08,621.90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206,776.46万元，原因是土地出让收入增加176,170.36万元、省下达专项补助资金收入增加30,606.1万元。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16年支出决算199,840.54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4043.54万元，原因是日常运行支出和各类规划编制等专项工作支出减少。其中：财政拨款支出193,668.05 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91,822.16万元，原因是增加土地开发支出176,170.36万元；同时增加省市财政下达各项专项支出15,651.80万元。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398.26万元，占0.21%，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36.8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8.6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77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 0万元；项目支出16300.72万元，占8.42%，主要用于东海岸新城基础设施投入。

（三）“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87.33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49.14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80.73万元，比2015年减少的原因是严格贯彻执行“八项规定”有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文件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比2016年预算增加，主要由于前期未编制“因公出国（境）”预算。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出国团组数为2个、12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72.73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28.27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72.73万元，比2015年减少的原因是严格执行因公出国（境）相关制度，坚持因事定人，根据岗位职责和单位需要，合理安排出访任务。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主要因为2016年没有安排“因公出国（境）”工作计划，后来由于受国家发改委的邀请，临时赴欧洲参加招商引资、调研考察活动。开支内容包括：（1）参加会议支出 63.54 万元，主要用于赴欧洲开展公务活动会议费以及参加第六届国际投资年会及举办华侨试验区专场推介会；（2）出国谈判、工作磋商支出 0 万元；（3）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 9.19 万元，主要用于出国出境考察手续费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91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17.51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3.11万元，比2015年减少的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规范公务用车管理。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主要由于各类考察参观任务的增加，公务车使用频繁，燃油费过路费支出增加，以及车辆老化导致了车辆的维修费增加，致使车辆运行费小幅度提高。主要包括：（1）报废 0辆、更新购置0辆，购置费支出0万元，平均每辆0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 5辆（2辆在使用，3辆已封存），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5.9万元，平均每辆2.95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140批，人数1580人，公务接待费支出8.68    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3.37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4.88万元，比2015年减少的原因是公务接待从俭，坚持经费控制，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强化经费监控。比2016年预算增加，主要由于随着试验区建设的加快发展，各项工作严抓细管，参观、督查、考核、调研等公务活动频繁，随之带来的接待工作也频繁起来，因此公务接待费用超出年初预算。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77万元，比2015年增加1.08万元，增长 63.90 %，原因是本年度人员增加，故相应的机关运行经费增加。
（五）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5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4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09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93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59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单位）共有车辆5辆，其中，副厅（市）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一般公务用车 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4    辆（1辆皮卡在用，其余3辆已封存）；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
（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没有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三、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
财政拨款支出：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是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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